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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 

 重申其 1993年 5月 25日第 827(1993)号决议, 

 仍然深信起诉应对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

有助于在前南斯拉夫恢复和维持和平, 

 审议了 1998年 5月 5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998/376), 

 深信有必要增加法官人数和审判分庭数目,使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

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以下简称 国际法

庭 )能够毫不拖延地审判人数众多的待审被告, 

 注意到在改进国际法庭程序方面正在取得重大进展,并深信国际法庭各机关有

必要继续努力,推动这种进展, 

 根据 联合国宪章 第七章采取行动, 

 1. 决定设立国际法庭第三审判分庭,并为此决定修订 国际法庭规约 第

11 12和 13条,由本决议附件所列的条款取代; 

 2. 决定尽快增选三名法官,在增设的审判分庭视事,并决定一旦选任则其任

期将至现任法官的任期届满之日,并且不影响 国际法庭规约 第 13 条第 4 款的

规定;为该项选举目的,虽有 规约 第 13条第 2 款 c 项的规定,安全理事会仍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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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收到的提名拟定候选人名单,人数不得少于六人,不得多于九人; 

 3. 敦促所有国家根据第 827(1993)号决议和 国际法庭规约 规定的义务,

与国际法庭及其各机关充分合作,并欢迎为国际法庭完成任务已经提供的合作; 

 4. 请秘书长为上文第 2 段所述的选举和使国际法庭更有效发挥职能作出切

实安排,包括及时提供人员和设施,特别是提供给第三审判分庭和检察官的有关办

公室,还请他将这方面的进展情况随时通报安全理事会; 

 5.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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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11条 

 国际法庭的组成 

 国际法庭将由下列机构组成: 

 (a) 分庭,其中包括三个审判分庭和一个上诉分庭; 

 (b) 检察官; 

 (c) 书记官处,为分庭和检察官提供服务  

 第 12条 

 分庭的构成 

 分庭将由十四位独立的法官组成,其中任何两位法官不得为同一国籍,他们的

工作为: 

 (a) 每个审判分庭由三位法官视事; 

 (b) 上诉分庭由五位法官视事  

 第 13条 

 法官的资格和选举 

 1. 法官应品德高尚 公正 正直,并应具备在其本国担任最高司法职务所需

的资格 各分庭的整体组成应适当顾及法官在刑法 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

和人权法方面的经验  

 2. 国际法庭的法官应由大会依安全理事会所提出的名单选出,其选举方式如

下: 

 (a) 秘书长应请联合国会员国和在联合国总部派驻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非会

员国提名国际法庭法官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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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秘书长发出邀请书之日起六十天之内,每一国家可提名至多两名符合上

文第 1款所述资格的候选人,两人应不具有同一国籍; 

 (c) 秘书长应将所收到的提名人选送交安全理事会 安全理事会应从所收到

的提名人选,编定人数不少于二十八人但不多于四十二人的候选人名单,同时应适

当顾及世界各主要法系均有足够代表性; 

 (d) 安全理事会主席应将候选人名单送交大会主席 大会应依照该名单选出

国际法庭的十四名法官 获得联合国会员国和在联合国总部派驻常驻观察员代表

团的非会员国表决时绝对多数赞成票的候选人应宣布为当选人 如果已获所需多

数赞成票的人选中有二名具有同一国籍,则其中获得赞成票较多者应视为当选  

 3. 遇有分庭法官出缺时,秘书长同安全理事会主席和大会主席协商后,应任

命一名符合上文第 1款规定的资格的法官接替,其任期为出缺法官的剩余任期  

 4. 当选之法官任期四年 其服务条件应比照国际法院法官 他们有资格连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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